（建筑）专业第二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江苏大亚铝业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超薄铝箔生产线技改扩能建设项目倒班宿舍

	设计编号
	J679.114T1

	一、绿建（节能）方面

（一）、强制性条文

1、外窗的传热系数3.4超标（江苏省居住节能标准5.2.3条）。

一次复审意见：宿舍属于居住建筑，应执行<居住建筑标准化外窗系统应用技术规程>，其外窗的K不得大于2.4（建苏建函科【2014】558号文）。规程中也规定外窗的K不得大于2.4（见居住建筑标准化外窗系统应用技术规程3.1.2条，强制性条文）。

二次复审意见：回复合理，但未见到修改的图纸或变更单，问题未闭合。

二、强制性条文

1、宿舍属于人员密集场所，外墙不得采用普通挤塑聚苯保温板（建规6.7.4条）。

一次复审意见：修改后的外墙不得采用普通岩棉保温板（镇政建【2018】161号文）。

二次复审意见：回复基本合理，但外挂铝塑板是幕墙做法，应提供专项幕墙设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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